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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网约车全生命周期审批“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网约车全生命周期审批“一件事” 

二、适用范围 

在江苏省范围内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平台、驾驶员

或从事网络预约出租经营的车辆。 

三、实施依据 

1.《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 

2.《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

年第15号）； 

3.《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

38号）； 

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

令2022年第42号）； 

5.《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出租汽

车驾驶员背景核查与监管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18〕

32号）； 

6.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涉及事项 

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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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 

3.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变更 

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注销 

5.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 

7.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许可（含新办、换证） 

8.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变更 

9.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销 

10.经营主体设立登记信息共享核验 

11.经营主体变更登记信息共享核验 

12.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等车辆信息共享核验 

13.人员身份信息共享核验 

14.人员背景信息核查 

15.机动车使用性质变更登记 

16.近3年驾驶员安全驾驶记录 

（注：其中第10—16事项为信息共享核验，无受理条件和申

请材料） 

五、受理条件 

（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申请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具备开展网约车经营的互联网平台和与拟开展业务相适

应的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具备供交通、通信、公安、税务、

网信等相关监管部门依法调取查询相关网络数据信息的条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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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服务平台数据库接入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平台，服务器

设置在中国内地，有符合规定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 

3.使用电子支付的，应当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提供

支付结算服务的协议； 

4.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

障制度； 

5.在服务所在地有相应服务机构及服务能力；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外商投资网约车经营的，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外

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具备开展网约车经营的互联网平台和与拟开展业务相适

应的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具备供交通、通信、公安、税务、

网信等相关监管部门依法调取查询相关网络数据信息的条件，网

络服务平台数据库接入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平台，服务器

设置在中国内地，有符合规定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 

3.使用电子支付的，应当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提供

支付结算服务的协议； 

4.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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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 

5.在服务所在地有相应服务机构及服务能力；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变更 

1.已经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中企业名

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等信息发生变化； 

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注销 

网约车平台公司暂停或者终止运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服务

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报告，说明有关情况，通告提

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和驾驶员，并向社会公告。 

（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1.7座及以下乘用车； 

2.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

置； 

3.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4.车辆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 

5.城市人民政府规定其他的条件（详情见附件2）。 

（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 

1.已依法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2.持证人申请注销。 

（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许可（含新办、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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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 

1. 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

历; 

2.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

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3. 无暴力犯罪记录； 

4. 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考试均合格； 

5. 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换证： 

1. 从业资格证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换证

手续； 

2. 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八）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变更 

1. 持证人从业资格证中身份证、驾驶证、电子照片、移动

电话信息发生变化。 

（九）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销 

持证人申请注销。 

六、提交材料 

详见《网约车全生命周期审批“一件事”材料清单》（见附

件4） 

七、承诺办理时限 

审批事项 承诺办理时限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申请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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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 1个工作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变更 当场办结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注销 1个工作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2个工作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 当场办结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

可（含新办、换证） 

新办：9个工作日（含背景核查时

间、不含考试时间） 

换证：当场办结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变更 
当场办结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注销 
当场办结 

注：九个审批事项单项法定最长办理事项均为20个工作日，

通过网约车全生命周期审批“一件事”申请，九个事项并联审批

最长时间为9个工作日（考试时间不计算在内）。 

八、办理地点 

1. 线上：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办

理； 

2. 线下：前往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的“高效办成一件事”

专窗（专区）办理； 

3. 移动端：通过“苏服办”App、“江苏交通云”App“高

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办理。 

九、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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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办理结果及送达方式 

电子证照送达、邮寄送达或当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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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城市人民政府关于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核发的管理规定 

南京 

根据《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宁政规字

〔2017〕1号）第七条，在本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优先选用

新能源汽车，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初次注册登记为预约出

租客运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 

（二）新能源汽车车辆轴距达到二千六百五十毫米以上，其

中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达到一百五十公里以上，插电式（含增程

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驱动状态下续航里程达到五十公里以上；

燃油汽车车辆轴距达到二千七百毫米以上，发动机功率达到一百

千瓦以上； 

（三）具备ABS制动防抱死系统和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等

安全配置； 

（四）安装固定式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具有车内影像摄录功能的装置及应急报警装置。 

无锡 

根据《无锡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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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规〔2024〕2号）第十条，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

合以下条件： 

（一）本市注册登记的7座及以下乘用车，车辆使用性质登

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二）车辆初次注册之日起不超过3年； 

（三）车辆轴距不低于2650毫米且车辆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不

低于40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或者车辆购置计税价格在15万元以上

的非新能源汽车；  

（四）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

警装置、符合标准的车载视频设备；  

（五）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申请人应当根据经

营区域向市、县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

料：  

（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申请表；  

（二）车辆所有人的居民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  

（三）车辆购置发票；  

（四）符合第十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要求的材料。 

徐州 

根据《徐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徐

政规发〔2024〕4号）第七条，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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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取得本市机动车行驶证，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

租客运； 

（二）七座及以下乘用车，且车辆自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首次

注册登记到申请之日不超过三年； 

（三）车辆为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车，车辆购置计税价格不

低于十二万元，车辆轴距不小于两千六百五十毫米；车辆购置计

税价格在十五万元以上的不受燃料种类、车辆轴距参数限制； 

（四）安装符合国家规定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

位、应急报警装置，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

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0T/T794），卫星定位系统数据

应当接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监管平台和公安机关警务大数据平

台，上述平台不得收取任何经营服务性费用； 

（五）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常州 

根据《常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常政

规〔2024〕4号）第七条规定 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还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车辆行驶证载明的初次注册日期至申请《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运输证》之日未满3年；  

（二）车辆综合续驶里程不低于400千米的新能源汽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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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注册登记时的实际购置价格及车辆购置税总计不低于12万

元的非新能源汽车；  

（三）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

警装置、符合标准的车载视频监控设备；  

还需补充下列申请材料： 

（一）车载视频监控设备安装及接入证明材料； 

（二）新能源汽车提供续驶里程证明材料；非能源汽车提供

购车发票，车辆购置税票。 

苏州 

根据《苏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苏

府规字〔2023〕6号）第六条规定，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本市号牌车辆，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二）7座及以下乘用车，自行驶证载明的车辆初次注册登

记之日起不超过3年； 

（三）车辆初次注册登记时的实际购置价格及车辆购置税总

计不低于12万元；纯电动车续航里程不低于250千米； 

（四）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

警装置； 

（五）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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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通市市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暂行）》（通政规〔2017〕2号）第十一条规定，拟从事网约

车经营的车辆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车辆初始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元； 

（二）车辆已使用时间不超过3年（自《机动车行驶证》注

册日期起算）； 

（三）市区车辆号牌（《机动车行驶证》住址登记在市区）； 

（四）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纯电动汽车应当符合除第1点以外的规定条件，且续驶里程

不低于250千米。 

还需补充下列申请材料： 

（一）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 

（二）新能源汽车提供续驶里程证明材料；非能源汽车提供

购车发票及车辆购置税票原件。 

连云港 

根据《连云港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 

（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

警装置； 

（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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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淮安 

根据《关于深化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淮出

改〔2020〕1号）第二部分第11条规定，申请网约车运输证需具

备以下条件： 

（一）车辆为7座及以下乘用车，五座及以下车辆首次登记

时的裸车购置价格不低于9万元，五座以上车辆首次登记时的裸

车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元，车辆轴距应不小于2650mm。 

（二）车辆应取得本市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牌照和相应使

用性质的行驶证，且自行驶证载明的车辆初次注册登记之日起未

满3年（3个月过渡期）并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

装置、应急报警装置等。 

根据《关于印发淮安市推进“开网约车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淮协调办发〔2022〕40号）四（二）申请网约车运输

证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车辆为7座以下乘用车，车辆使用性质应登记为预约

出租客运； 

（二）车辆轴距大于等于2650mm； 

（三）车辆为5座乘用车的，首次登记时的裸车购置价格及

车辆购置税总计应大于等于9万元；车辆为7座乘用车的，首次登

记时的裸车购置价格及车辆购置税总计应大于等于12万元； 

（四）车龄小于3年，并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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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等； 

（五）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应当通过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络服

务平台提供运营服务；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还需补充下列申请材料： 

（一）新购车辆发票（大于9万元），交强险（使用性质为

预约出租客运），商业险（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承运人

责任险； 

（二）等级评定检测报告； 

（三）驾驶员居民身份证和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与

公司签订的合同； 

（四）车辆所有人为个人的，提供车辆所有人本人的居民身

份证。 

盐城 

根据《盐城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盐

政规发〔2023〕5号）第十条规定，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

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

车，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 

（二）普通燃料车辆轴距不低于二千六百毫米；新能源车辆

续航里程不低于二百五十千米，纯电动车辆轴距不低于二千五百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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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辆初始登记年限小于五年； 

（四）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 

扬州 

根据《扬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

行）》（扬府办发〔2017〕75号）第十一条  申领网约车运输证，

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车辆取得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的网约车行驶证; 

（二）车辆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还需提供下列申请材料： 

（一）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登记年限小于

8年）; 

（二）车辆初始购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三）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四）车辆承运人责任险及相关营运车辆保险的保单原件及

复印件。 

镇江 

根据《镇江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镇政

发〔2021〕10号）第七条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还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 

（一）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二）车辆初次注册登记时的实际购置价格（含车辆购置税）

以及轴距不低于市区同期巡游出租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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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驶证载明的车辆初次注册登记之日起不超过三

年； 

（四）安装符合相关标准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

置以及具有人像识别、录音录像、实时调阅功能且图像清晰的车

内影像摄录装置。新能源车型除符合上述条件外，续航里程不低

于三百五十千米。 

还需补充下列申请材料： 

（一）《江苏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终端安装情况登记

表》； 

（二）车辆初次注册登记时购车发票及完税证明复印件； 

（三）车辆检测报告； 

（四）电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仅限新能源车提供）； 

（五）承运人责任险、营运车辆相关保险。 

泰州 

根据《泰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

九条 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

警装置；  

（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的具

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市交通运输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

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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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泰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具体

标准和营运要求的通知》（泰交规〔2024〕2号），泰州市从事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 

（一）.取得泰州市机动车行驶证的7座及以下乘用车，车辆

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二）自行驶证载明的车辆初次注册登记之日起未满3年； 

（三）新能源汽车轴距不低于2650mm且车辆综合工况续航

里程不低于400公里，普通燃料车辆轴距不低于2700mm; 

（四）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可在线查看

的视频音频监控，可接入公安部门的紧急报警装置，车载卫星定

位装置应符合交通运输部最新推荐标准； 

（五）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运输证》的，应当向服务所在地交通运输部门提交下列材

料：  

（一）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车辆原始购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三）车辆营业性保险证明；  

（四）必需的车辆终端设备安装证明；  

（五）车辆等级评定报告；  

http://jtysj.taizhou.gov.cn/api-gateway/jpaas-web-server/front/document/download?fileUrl=YW5UzzlvCwcM%2FNHHX%2FtT6G3c8UGSjpvkLGpsvQFWrYZBU3Y4SQPG%2FmtFxW%2BSbBVtQKHt2PFQ6M7KGGqkFHs0yAqq4UOOeFMbepnWfWKfxOhvjBVa69jH436xCvbA0zVfokad90fSAsu%2FxS%2FsjXa31sYMuKl%2FZjkMvUESpAI55js%3D&fileName=%E6%B3%B0%E4%BA%A4%E8%A7%84%E3%80%942024%E3%80%952%E5%8F%B7%E5%B8%82%E4%BA%A4%E9%80%9A%E8%BF%90%E8%BE%93%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6%B3%B0%E5%B7%9E%E5%B8%82%E7%BD%91%E7%BB%9C%E9%A2%84%E7%BA%A6%E5%87%BA%E7%A7%9F%E6%B1%BD%E8%BD%A6%E5%85%B7%E4%BD%93%E6%A0%87%E5%87%86%E5%92%8C%E8%90%A5%E8%BF%90%E8%A6%81%E6%B1%82%E7%9A%84%E9%80%9A%E7%9F%A5.pdf
http://jtysj.taizhou.gov.cn/api-gateway/jpaas-web-server/front/document/download?fileUrl=YW5UzzlvCwcM%2FNHHX%2FtT6G3c8UGSjpvkLGpsvQFWrYZBU3Y4SQPG%2FmtFxW%2BSbBVtQKHt2PFQ6M7KGGqkFHs0yAqq4UOOeFMbepnWfWKfxOhvjBVa69jH436xCvbA0zVfokad90fSAsu%2FxS%2FsjXa31sYMuKl%2FZjkMvUESpAI55js%3D&fileName=%E6%B3%B0%E4%BA%A4%E8%A7%84%E3%80%942024%E3%80%952%E5%8F%B7%E5%B8%82%E4%BA%A4%E9%80%9A%E8%BF%90%E8%BE%93%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6%B3%B0%E5%B7%9E%E5%B8%82%E7%BD%91%E7%BB%9C%E9%A2%84%E7%BA%A6%E5%87%BA%E7%A7%9F%E6%B1%BD%E8%BD%A6%E5%85%B7%E4%BD%93%E6%A0%87%E5%87%86%E5%92%8C%E8%90%A5%E8%BF%90%E8%A6%81%E6%B1%82%E7%9A%84%E9%80%9A%E7%9F%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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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依法应当提供的材料。 

根据以上规定，还需补充下列申请材料： 

（一）车辆原始购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二）车辆营业性保险证明； 

（三）车辆等级评定报告； 

（四）新能源汽车还需提供续驶里程证明材料（电动车环保

信息随车清单）。 

宿迁 

根据《宿迁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宿政

规发〔2023〕2号）第十二条规定，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的车辆，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本市登记注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且车辆行驶证载

明的初次注册日期至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之日未满

3年； 

（二） 普通燃料车辆轴距不低于两千七百毫米；新能源汽

车轴距不低于两千六百五十毫米，车辆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不低于

四百公里； 

（三）安装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具有行驶记录、

车辆卫星定位、应急报警等功能的车载终端。 

还需补充下列申请材料： 

（一）车载视频监控设备安装及接入证明材料； 

（二）车辆轴距证明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提供续驶里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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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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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申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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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申请流程图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人员、企业数据

（身份证、营业执照）

企业

延续申请

省数据局

省政务中台

受理

制证归档

审核

批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申请流程

开始

结束

数据推送

是否

符合条件

是

否

数据返回

接口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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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变更业务流程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开始

变更

工商营业执照

申请受理

办理完成

企业

变更申请

省数据局

省政务中台

受理

制证归档

审核

批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变更申请流程

开始

数据返回

结束

结束

数据推送含有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范围 
的企业数据）

是否

符合条件

是

否

接口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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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注销业务流程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人员、企业数据

（身份证、营业执照）

企业

注销申请

省数据局

省政务中台

受理

归档

审核

批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注销申请流程

开始

结束

数据推送

是否

符合条件

是

否

证照返回

接口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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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注销流程 

 
第一步：提前30日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提出终止在该地区开展网约车经营业务的书面报告，报告人应同

时通告提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和驾驶员，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步：30日后，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提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 

第三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

过的，办理注销手续，并通过官方网站对外公布；审核不通过的，

要求申请人补正相关材料并说明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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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业务流程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安部门

车辆数据

（结构化以及证照数据）

车辆

新增申请

省数据局

省政务中台

受理

制证归档

审核

批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申请流程

开始

结束

数据推送

是否

符合条件

是

否

数据返回

接口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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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业务流程图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安部门

证照数据

（身份证、行驶证）

车辆

注销申请

省数据局

省政务中台

受理

归档

审核

批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申请流程

开始

结束

数据推送

是否

符合条件

是

否

数据返回

接口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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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许可业务流程 

（含新办、换证）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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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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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 

变更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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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 

注销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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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使用性质变更登记信息共享核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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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网约车全生命周期审批“一件事”材料清单 

类别 序号 申请材料 适用事项 材料来源 
材料必

要性 
备注 

网约

车平

台 

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许可业务申请表 
①②③④ 在线填报 必要 自动生成免提交 

2 

企业章程及投资人身份

证明（投资人为企业的，

提供营业执照，投资人

为个人的，提供居民身

份证） 

①② 

营业执照、居民

身份证由政府

部门核发；企业

章程由申请人

提供。 

必要 

事项①必须提交； 

事项②中，与上次许

可材料对比，未发生

变化的免提交。 

3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①②③④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事项①④必须提交； 

事项②中，与上次许

可材料对比，未发生

变化的免提交； 

事项③中，变更企业

法人地址、法定代表

人时必须提交。 

4 
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分

支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 
①②③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事项①中，有分支机

构的必须提交，无分

支机构的免提交； 

事项②中，与上次许

可材料对比，未发生

变化的免提交； 

事项③中，变更分支

机构地址、分公司负

责人的必须提交。 

5 
经办人身份证明和委托

书 
①②③④ 

居民身份证由

政府部门核发；

委托书由申请

人提供 

必要 / 

6 
企业法人公司开户银行

出具的资信证明 
①② 开户银行出具 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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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申请材料 适用事项 材料来源 
材料必

要性 
备注 

7 

网约车平台公司注册地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商同级通信、公安、税

务、网信、人民银行等

部门审核认定的线上服

务能力认定结果 

①② 政府部门出具 必要 

事项①必须提交； 

事项②中，与上次许

可材料对比，未发生

变化的免提交。 

8 

服务所在地办公场所信

息，包括：企业经营场

所产权证明，或者提供

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明（

使用证明）和租用合同

（租用合同需在有效期

内） 

①②③ 

产权证明（使用

证明）由政府部

门出具；租用合

同由申请人自

备； 

必要 

事项①必须提交； 

事项②中，与上次许

可材料对比，未发生

变化的免提交。 

事项③中，变更分支

机构地址时提供。 

9 

负责人员和管理人员信

息（组织架构图、管理

人员清单、管理人员身

份证明） 

①② 申请人提供 必要 

事项①必须提交； 

事项②中，与上次许

可材料对比，未发生

变化的免提交。 

10 

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服务质量

保障制度文本 

①② 申请人提供 必要 

事项①必须提交； 

事项②中，与上次许

可材料对比，未发生

变化的免提交。 

11 
企业法人针对免提交的

材料进行的书面承诺 
② 在线填报 必要 见附件 6 

12 
终止开展网约车经营业

务的书面报告 
④ 申请人提供 必要 

提交《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一件事”

申请表》前 30 日。 

网约

车车
13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业务申请表》 
⑤⑥ 在线填报 必要 自动生成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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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申请材料 适用事项 材料来源 
材料必

要性 
备注 

辆 

1

14 

车辆所有人为企业的，

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居民身份证，经办

人居民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车辆所有人为个

人的，提供车辆所有人

本人的居民身份证 

⑤⑥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可免提交 

15 车辆行驶证 ⑤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可免提交 

16 机动车登记证书 ⑤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可免提交 

17 

车载信息化设备（车辆

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

警装置）安装及接入证

明材料 

⑤ 申请人提供 必要 / 

18 车辆电子照片 ⑤ 申请人提供 必要 / 

19 
城市人民政府规定其他

的材料 
⑤ 申请人提供 必要 / 

网约

车驾

驶员 

20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业务申请

表》 

⑦⑧⑨ 在线填报 必要 自动生成免提交 

21 驾驶员居民身份证 ⑦⑧⑨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可免提交 

22 驾驶证正副页照片 ⑦⑧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可免提交 

23 驾驶员证件照 ⑦⑧ 申请人提供 必要 适用于新办许可 

24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

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

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

录，最近连续 3 个记分

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

记录的材料 

⑦ 政府部门核验 必要 可免提交 

25 无暴力犯罪记录的材料 ⑦ 政府部门核验 必要 可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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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申请 

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 

③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变更 

④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注销 

⑤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 

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许可（含新办、换证） 

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变更 

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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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网约车全生命周期审批“一件事”承诺书 
 

申请告知承诺的事项名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 

申请单位名称：（系统自动带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系统自动带入） 

我公司承诺：以下所勾选的材料与我公司初次申请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材料未发生变化，若存在虚假承诺，我公司

将自行承担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撤销《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投资人；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及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登记的名称、地

址、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信息； 

□服务所在地办公场所信息，包括：企业经营场所产权证明，

经营场所租用合同等信息； 

□企业组织架构、管理人员信息； 

□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公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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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一件事”申请表 

申请办理事项 

（在对应的事项前内

打“√”）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变更（□企业名称□企业法人

地址□分支机构地址□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注销 

申请人基本信息 

企业法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住所  

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号  

法定代表人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分支机构信息（无分支机构不填写） 

分支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住所  

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号  

负责人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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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经办人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 

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事项：（1）注册地在本市的法人企业，在本市
无分支机构，则申请人基本信息中的“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号”栏以及分支机构
信息栏无需填写。（2）注册地不在本市的法人企业，在本地设有分支机构，申
请本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时，需在申请人基本信息中的“网约车经营
许可证号”栏填写注册地已取得的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号；分支机构信息中的“网
约车经营许可证号”栏无需填写。 

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延续经营许可：（1）许可证号填写：在对应“网约车经
营许可证号”栏填写原许可证号，确保信息一致；（2）材料提交要求：除本表、
经办人居民身份证、委托书、企业法人公司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必须提交
外；其他仅提交与上次许可时发生变化的材料，无变化材料无需重复提交。 

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变更事项：填写表格时，如实填写变更后的内
容，确保与实际变更情况相符，不得填写原许可信息。 

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注销事项：（1）提前报备：应当提前30日向发
证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书面报告，说明有关情况，通告提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
和驾驶员，并向社会公告。（2）提交申请：30日期满后，携带本表及相关材料，
前往发证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注意事项：如有疑问，可联系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咨询。 

声明：本表及对应的许可事项申请材料完整，相关信息均真实可靠。我悉知如
存在故意填写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材料，所办理的许可事项作废、取得证件将
被注销，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经办人：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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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业务申请表 

申请业务事项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 

申请人信息 

机动车所有人  

公民身份号码/组织机
构代码 

 联系电话  

机动车行驶证住址  

车辆基本信息 

号牌号码 苏 车牌颜色  核定载人数 人 

品牌型号 牌 车辆类型  

车辆识别代
号（VIN） 

 
行驶证注册日

期 
      年  月   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外廓尺寸 长：  毫米，宽：  毫米，高： 毫米 
燃料 

种类 
 

新能源汽车
续驶里程 

（在对应的
内打√并
填写） 

纯电动，综合续驶里程：公里； 

插电式混合动力，综合续驶里程：公
里 

车辆使
用性质 

预约出租
客运 

车辆价格 

（非新能源
汽车填写） 

车辆实际购置价格：万元，车辆购置税：
万元， 

总计：万元。 

车载信
息化设
备 

已安装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 

网约车运输证发证日
期 

年月日 
网约车运输证

号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的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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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业务申请表（系统生成）；2.车辆所有人为企业的，
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经办人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车辆所有
人为个人的，提供车辆所有人本人的居民身份证；3.车辆行驶证；4.机动车登记证书；
5.新能源汽车提供续驶里程证明材料；非新能源汽车提供购车发票，车辆购置税票；
6.车载信息化设备（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安装及接入证明材料；7.车
辆所有人《声明与承诺》。 

注：申请材料为复印件的，需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申请人为公司的，在复印件
上加盖公章，申请人为个人的，由本人签名。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销的申请材料 

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业务申请表（系统生成）；2. 申请人身份证明，其中
车辆所有人为公司的，身份证明为公司营业执照、法人或负责人身份证，车辆所有人
为个人的，身份证明为个人居民身份证；3. 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注：申请材料为复印件的，需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申请人为公司的，在复印件
上加盖公章，申请人为个人的，由本人签名。 

申请人承诺 

我（单位）承诺，本表填写内容及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可靠，我（单位）知悉如此表
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或故意提供虚假申请材料，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为单位的加盖公章，申请人为个人的由本人签名，不得代签，不得涂改。） 

 

签名/公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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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业务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照 

片 

住址  电话  

公民身份号码  

初领从业资 

格证件日期 
(换证、变更自动带入） 

驾驶证准驾车型  初领驾驶证日期 年月日 

申请类别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网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申请种类 □初领 □换证 □变更 □注销 

材料清单 

□居民身份证（正反

面） 

□驾驶证（正副页） 

□无交通肇事犯罪、

危险驾驶犯罪记录，

无吸毒记录，无饮酒

后驾驶记录，最近连

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

有记满12分记录的材

料 

□无暴力犯罪记录的

材料 

□居民身

份证（正

反面） 

□驾驶证

（正副

页） 

□其他材

料 

□居民身份证

（正反面） 

□驾驶证（正副

页） 

□其他材料 

□居民身份证

（正反面） 

 

申请理由 变更内容： 

承诺 

本人承诺上述所有内容真实、有效，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 42 — 

 


